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渝市监办发〔2020〕70 号

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

关于对从事冷藏冷冻食品贮存业务的非食品

生产经营者实施备案管理的通知

各区县局：

为贯彻落实《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》有关规定，根据《市场

监管总局关于加强冷藏冷冻食品质量安全管理的公告》（2020 年

第 10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公告》）精神，进一步加强我市冷藏冷冻

食品在贮存运输过程中的质量安全管理，现就我市从事冷藏冷冻

食品贮存业务的非食品生产经营者（以下简称“冷藏冷冻食品贮

存服务提供者”）实施备案管理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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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备案对象。我市辖区内冷藏冷冻食品贮存服务提供者。

二、备案机关。冷藏冷冻食品贮存服务提供者贮存场所所在

地市场监管所。

三、备案内容。冷藏冷冻库名称、地址、贮存能力以及法定

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姓名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联系方式等信息。

四、备案办理。市局正在开发网上备案系统，在系统上线运

行前，请冷藏冷冻食品贮存服务提供者主动到贮存场所所在地市

场监管所通过书面办理备案，待系统上线运行后即可通过网络办

理备案。办理备案需提供以下资料：

（一）冷藏冷冻食品贮存服务提供者备案表；

（二）冷藏冷冻贮存场所布局图；

（三）《营业执照》复印件；

（四）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身份证明复印件；

（五）冷藏冷冻食品贮存质量安全管理制度。

委托他人办理的，还需提交授权委托书以及委托代理人的身

份证明复印件等相关材料。

五、备案结果公示。冷藏冷冻食品贮存服务提供者所属市场

监管所完成备案后将备案内容及时报区县市场监管局食品销售监

管机构，区县市场监管局食品销售监管机构在 3 个工作日内将有

关备案信息在当地政府网站上进行公布，供公众查询。

六、备案变更与注销。冷藏冷冻食品贮存服务提供者备案信

息发生变更的，应当及时到原备案的市场监管所办理变更；停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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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的，应当到原备案的市场监管所注销备案信息；依法终止或

者被吊销、注销营业执照的，由原备案的市场监管所注销备案信

息，相关变更、注销信息由所辖市场监管所报区县市场监管局食

品销售监管机构统一在当地政府网站上公布。

七、强化宣传及监督检查。全市市场监管部门要通过各种方

式广泛宣传《公告》精神，认真落实《公告》要求，进一步加大

对冷藏冷冻食品贮存服务提供者的监督检查力度，发现违法违规

行为的依法予以严肃查处。

附件：1．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加强冷藏冷冻食品质量安全管

理的公告》

2．冷藏冷冻食品贮存服务提供者备案表

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

2020 年 5 月 6 日

（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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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加强冷藏冷冻食品

质量安全管理的公告
2020 年第 10 号

为落实《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》有关规定，加强冷藏冷冻食品

在贮存运输过程中质量安全管理，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贮存业务及时备案。从事冷藏冷冻食品贮存业务的非食品

生产经营者，应当自取得营业执照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地县

级市场监管部门备案，备案信息包括冷藏冷冻库名称、地址、贮存

能力以及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姓名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联系方

式等信息。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及时将相关备案信息在政府网站公

布。

二、委托方履行监督义务。食品生产经营者委托贮存、运输冷

藏冷冻食品的（简称委托方），应当选择具有合法资质的贮存、运

输服务提供者（简称受托方），查验并留存贮存受托方的备案信息、

运输受托方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等资质证明文件，建立受托方档案。

审核受托方食品安全保障能力，监督受托方按照保证食品安全的要

求贮存、运输冷藏冷冻食品。建立并落实冷藏冷冻食品全程温度记

录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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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受托方负责贮存运输质量安全管理。受托方应当按照相关

标准或标签标示要求贮存、运输冷藏冷冻食品，加强贮存、运输过

程管理，确保冷藏冷冻食品贮存、运输条件持续符合食品安全的要

求，并按照委托方要求定期测定并记录冷藏冷冻食品温度。受托方

应当留存委托方的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复印件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等合法资质证明文件，如实记录委托方的名称、地址、联系方式以

及委托贮存、运输的冷藏冷冻食品名称、数量、时间等内容；运输

受托方还应当如实记录收货方的名称、地址、联系方式、运输时间

等内容。相关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不得少于贮存、运输结束后 2

年。

四、发现问题及时报告。受托方在接受食品贮存、运输委托时，

发现存在以下情形的，应当及时向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报告：

（一）委托方无合法资质的；

（二）腐败变质或者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；

（三）病死、毒死、死因不明或者来源不明的畜、禽、兽、水

产动物肉类及其制品；

（四）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；

（五）国家为防病等特殊需要明令禁止生产经营的动物肉类及

其制品；

（六）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。

五、加大违法违规行为打击力度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冷

藏冷冻食品安全监督检查，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，要依法严肃查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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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追查冷藏冷冻食品来源和流向，涉及种植养殖、进出口、运输

环节的，及时将违法违规情况通报农业农村、海关、交通运输等相

关部门。涉嫌犯罪的，按规定将线索移交公安机关。

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
市场监管总局

2020年 3月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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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冷藏冷冻食品贮存服务提供者备案表

企业名称：

序号 备案内容

1 冷藏冷冻库名称

2 地 址

3 贮存能力

4 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姓名

5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6 联系人姓名

7 联系方式

座 机

手 机

邮 箱

申请人： 申请日期： 年 月 日



－ 8 －

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0 年 5 月 6 日印发


